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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6）

公 佈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延遲最後截止日期

謹此提述(i)美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之公佈，內容
有關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配售公佈」）；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
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就配售事項針對本公司及若干董事發出之傳訊
令狀（「令狀公佈」，連同配售公佈，統稱為「該等公佈」）。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於
本公佈內所採用之詞彙具有該等公佈內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第二項補充協議，以將配售
事項之最後截止日期延遲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除上述者外，配售協議（經
有關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仍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誠如令狀公佈內所述，Make Success針對本公司及若干董事發出傳訊令狀，（其中
包括）尋求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命令將配售協議擱置，以及命令本公司及有關董
事停止採取任何步驟以繼續進行或完成配售事項。本公司現正就該傳訊令狀尋求
法律意見，並將會於適當時候就有關法律程序之任何重大發展另行發表公佈。

務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垂注，配售事項能否進行仍未確定。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
買賣股份及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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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買賣

股份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待本公
司發出公佈。

承董事會命
美亞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蕭敏志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位執行董事，即蕭敏志先生、賴粵興先生、蔣仁欽先
生、呂文義先生及薛文革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即李德強先生及林進賢先生；及
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聖斌先生、黃瑞祥先生及趙熾佳先生。


